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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北北市市八八里里區區慈慈恩恩納納骨骨塔塔申申請請須須知知  
㇐㇐、、塔塔位位晉晉塔塔者者  申申請請塔塔位位所所需需檢檢附附資資料料：：((自自 111155 年年起起牌牌位位及及櫃櫃位位使使用用年年限限為為五五十十年年))  

11..  申申請請人人身身份份證證及及印印章章。。((申申請請人人以以亡亡者者之之配配偶偶或或直直系系血血親親為為主主))  
22..  申申請請人人現現戶戶謄謄本本。。((限限三三個個月月內內申申辦辦有有效效期期，，且且詳詳載載遷遷入入日日期期茲茲證證明明連連續續居居住住本本市市  

四四年年以以上上))  
33..  亡亡者者個個人人除除戶戶謄謄本本正正本本㇠㇠份份。。  
44.. 申申請請人人與與亡亡者者血血親親關關係係之之證證明明文文件件。。((須須由由戶戶政政單單位位開開立立))。。  
55..  慈慈恩恩納納骨骨塔塔塔塔位位預預選選單單。。  
66..  死死亡亡證證明明書書正正本本㇠㇠份份。。((剛剛往往生生者者須須提提供供))  
77..  火火化化許許可可證證明明正正本本㇠㇠份份。。((火火化化晉晉塔塔者者須須提提供供))  
88..  遷遷葬葬((起起掘掘))許許可可證證正正本本㇠㇠份份。。((從從墓墓地地遷遷葬葬((起起掘掘))晉晉塔塔者者須須提提供供))  
99..  遷遷出出許許可可證證明明正正本本㇠㇠份份。。((從從原原寄寄存存之之骨骨灰灰((骸骸))存存放放設設施施遷遷出出者者須須提提供供))  

二二、、塔塔位位遷遷出出者者  申申請請所所需需檢檢附附資資料料：：  
11..  原原申申請請人人身身份份證證及及印印章章。。  
22..  原原晉晉塔塔許許可可證證正正本本。。((若若遺遺失失請請辦辦理理補補發發申申請請))  
33..  原原申申請請人人與與亡亡者者血血親親關關係係之之證證明明文文件件。。((須須由由戶戶政政單單位位開開立立))  
44..  非非原原申申請請人人辦辦理理遷遷出出須須檢檢附附委委託託書書及及受受託託人人之之身身份份證證、、印印章章。。  
※※若若原原申申請請人人死死亡亡，，應應另另準準備備證證件件如如下下：：  

11..  新新申申請請人人身身份份證證及及印印章章。。  
22..  原原申申請請人人之之除除戶戶謄謄本本。。  
33..  與與原原申申請請人人關關係係之之證證明明文文件件。。((須須由由戶戶政政單單位位開開立立))  

三三、、神神主主牌牌位位晉晉塔塔者者  申申請請所所需需檢檢附附資資料料：：((自自 111155 年年起起牌牌位位及及櫃櫃位位使使用用年年限限為為五五十十年年))  
11..  申申請請人人身身份份證證及及印印章章。。((申申請請人人與與亡亡者者為為親親屬屬關關係係))  
22..  亡亡者者個個人人除除戶戶謄謄本本正正本本㇠㇠份份。。  
33..  申申請請人人與與亡亡者者血血親親關關係係之之證證明明文文件件。。((須須由由戶戶政政單單位位開開立立))  
44..  慈慈恩恩納納骨骨塔塔牌牌位位預預選選單單。。  

四四、、神神主主牌牌位位遷遷出出者者  申申請請所所需需檢檢附附資資料料：：  
11..  原原申申請請人人身身份份證證及及印印章章。。  
22..  原原晉晉塔塔許許可可證證正正本本。。((若若遺遺失失請請辦辦理理補補發發申申請請))  
33..  原原申申請請人人與與亡亡者者血血親親關關係係之之證證明明文文件件。。((須須由由戶戶政政單單位位開開立立))  
44..  非非原原申申請請人人辦辦理理遷遷出出須須檢檢附附委委託託書書及及受受託託人人之之身身份份證證、、印印章章。。  
※※若若原原申申請請人人死死亡亡，，應應另另準準備備證證件件如如下下：：  

11..  新新申申請請人人身身份份證證及及印印章章。。  
22..  原原申申請請人人之之除除戶戶謄謄本本。。  
33..  與與原原申申請請人人關關係係之之證證明明文文件件。。((須須由由戶戶政政單單位位開開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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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原原櫃櫃位位改改為為㇐㇐櫃櫃多多罐罐者者((第第㇐㇐罐罐))  申申請請所所需需檢檢附附資資料料：：((同同時時辦辦理理遷遷出出和和晉晉塔塔申申請請))    

((辦辦理理遷遷出出作作業業))    
11..  原原申申請請人人身身份份證證及及印印章章。。  
22..  原原晉晉塔塔許許可可證證正正本本。。((若若遺遺失失請請辦辦理理補補發發申申請請))  
33..  原原申申請請人人與與亡亡者者血血親親關關係係之之證證明明文文件件。。((須須由由戶戶政政單單位位開開立立))  
44..  塔塔位位遷遷出出((家家屬屬))同同意意書書。。((檢檢附附亡亡者者㇐㇐等等親親身身分分證證影影本本))  
55..  非非原原申申請請人人辦辦理理遷遷出出須須檢檢附附委委託託書書及及受受託託人人之之身身份份證證、、印印章章。。  
※※如如原原申申請請人人死死亡亡，，應應另另準準備備證證件件如如下下：：  

11..  新新申申請請人人身身份份證證及及印印章章。。  
22..  原原申申請請人人之之除除戶戶謄謄本本。。  
33..  與與原原申申請請人人關關係係之之證證明明文文件件。。((須須由由戶戶政政單單位位開開立立))  

((辦辦理理晉晉塔塔作作業業))  ((自自 111155 年年起起牌牌位位及及櫃櫃位位使使用用年年限限為為五五十十年年))  
11..  申申請請人人身身份份證證及及印印章章。。  
22..  申申請請人人現現戶戶謄謄本本。。((限限三三個個月月內內申申辦辦有有效效期期，，且且詳詳載載遷遷入入日日期期茲茲證證明明連連續續居居住住  

本本市市四四年年以以上上))  
33..  亡亡者者個個人人除除戶戶謄謄本本正正本本㇠㇠份份。。  
44..  死死亡亡證證明明書書正正本本㇠㇠份份。。((剛剛往往生生者者須須提提供供))  
55..  申申請請人人與與亡亡者者血血親親關關係係之之證證明明文文件件。。((須須由由戶戶政政單單位位開開立立))  
66..  骨骨灰灰再再處處理理證證明明正正本本㇠㇠份份。。((晉晉塔塔當當日日交交予予本本塔塔管管理理員員))  
77..  塔塔位位遷遷入入((㇐㇐櫃櫃多多罐罐))同同意意書書。。((第第㇐㇐罐罐))  
  
※※㇐㇐櫃櫃多多罐罐骨骨灰灰罐罐存存放放規規格格：：  

11..  尺尺寸寸：：高高 2266ccmm、、直直徑徑 1122ccmm 以以下下。。  
22..  重重量量：：每每罐罐((骨骨灰灰++骨骨罐罐))44..55kkgg 以以下下。。((建建議議骨骨灰灰空空罐罐 22kkgg 以以下下))  
33..  限限制制：：民民國國 9999 年年((含含))以以前前設設置置，，且且已已存存放放亡亡者者之之櫃櫃位位，，如如申申請請改改為為㇐㇐櫃櫃多多罐罐  

  者者，，其其存存放放總總重重量量不不得得高高於於原原存存放放之之重重量量((超超出出 1188kkgg 者者以以 1188kkgg 為為限限))，，㇐㇐櫃櫃  
  多多罐罐櫃櫃位位內內僅僅存存放放含含骨骨灰灰之之骨骨灰灰罐罐，，不不得得放放置置未未裝裝罐罐之之骨骨灰灰及及其其他他物物品品。。  

※※顧顧及及骨骨灰灰罐罐可可能能因因地地震震搖搖晃晃碰碰撞撞，，建建議議骨骨灰灰罐罐以以鋁鋁合合金金材材質質為為主主。。  
※※原原櫃櫃位位改改㇐㇐櫃櫃多多罐罐者者，，原原已已存存放放之之第第㇐㇐罐罐於於骨骨灰灰再再處處理理後後之之再再次次晉晉塔塔無無須須收收取取使使
用用規規費費。。  
※※辦辦理理遷遷出出申申請請後後得得從從骨骨櫃櫃內內遷遷出出，，並並應應自自遷遷出出日日起起三三個個月月內內完完成成骨骨灰灰再再處處理理及及晉晉
塔塔，，逾逾期期廢廢止止原原骨骨櫃櫃使使用用許許可可。。  
※※以以㇐㇐櫃櫃多多罐罐方方式式存存放放之之骨骨灰灰罐罐遷遷出出領領回回，，須須由由申申請請人人以以書書面面提提出出申申請請；；惟惟第第㇐㇐罐罐
骨骨灰灰罐罐遷遷出出領領回回時時，，其其他他骨骨灰灰罐罐應應㇐㇐併併領領回回，，櫃櫃位位將將無無償償收收回回，，第第㇐㇐罐罐存存放放年年限限屆屆
滿滿或或因因故故遷遷出出時時亦亦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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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櫃櫃多多罐罐((第第二二罐罐至至第第四四罐罐))者者  申申請請所所需需檢檢附附資資料料：：  
11..  申申請請人人身身份份證證及及印印章章。。((申申請請人人以以亡亡者者之之配配偶偶或或直直系系血血親親為為主主))。。  
22..  亡亡者者個個人人除除戶戶謄謄本本正正本本㇠㇠份份。。  
33..  死死亡亡證證明明書書正正本本㇠㇠份份。。((剛剛往往生生者者須須提提供供))  
44..  申申請請人人與與亡亡者者血血親親關關係係之之證證明明文文件件。。((須須由由戶戶政政單單位位開開立立))  
55..  骨骨灰灰再再處處理理證證明明正正本本㇠㇠份份。。((晉晉塔塔當當日日交交予予本本塔塔管管理理員員))  
66..  塔塔位位遷遷入入((㇐㇐櫃櫃多多罐罐))同同意意書書。。((須須第第㇐㇐罐罐申申請請人人同同意意))  
  
※※㇐㇐櫃櫃多多罐罐骨骨灰灰罐罐存存放放規規格格及及相相關關注注意意事事項項同同第第五五項項。。  

  

七七、、其其它它注注意意及及說說明明事事項項：：  
  11..  晉晉塔塔當當日日所所需需攜攜帶帶之之文文件件：：  

AA..繳繳款款收收據據正正本本  BB..火火化化許許可可證證正正本本//遷遷葬葬((起起掘掘))許許可可證證正正本本//遷遷出出許許可可證證正正本本  
CC..骨骨灰灰再再處處理理證證明明正正本本  

22..  本本塔塔每每年年舉舉辦辦二二次次祭祭祖祖法法會會【【清清明明((國國曆曆 44 月月 44 日日))、、中中元元((農農曆曆 77 月月 1155 日日前前㇐㇐個個
周周六六))】】，，並並於於法法會會前前寄寄發發簡簡訊訊予予申申請請人人。。本本塔塔舉舉辦辦之之法法會會無無須須收收取取任任何何費費用用，，若若
有有不不法法人人士士假假借借本本塔塔名名義義收收取取費費用用，，請請撥撥打打  116655 專專線線或或致致電電本本塔塔詢詢問問。。  

33..  本本塔塔之之塔塔位位請請勿勿於於塔塔位位門門外外張張貼貼任任何何物物品品。。((如如：：相相片片、、符符、、貼貼紙紙……等等))  
44..  本本塔塔無無提提供供焚焚燒燒靈靈厝厝或或其其它它大大型型物物((例例如如：：衣衣物物、、庫庫錢錢、、紙紙紮紮……等等))，，若若仍仍需需祭祭拜拜者者，，

其其大大型型焚焚燒燒物物將將由由本本區區清清潔潔隊隊統統㇐㇐載載運運集集中中焚焚燒燒，，敬敬請請民民眾眾配配合合。。  
55..  本本塔塔座座向向為為：：座座西西南南向向東東北北。。  

八八、、本本塔塔連連絡絡資資訊訊：：  
  11..  電電話話：：００２２－－２２６６１１００－－５５５５４４２２            傳傳真真：：００２２－－２２６６１１００－－５５５５４４３３  
  22..  地地址址：：新新北北市市八八里里區區米米倉倉里里龍龍米米路路二二段段 117711 巷巷 11 號號  
  33..  服服務務時時間間：：每每周周二二至至周周日日上上午午 0088::0000 至至下下午午 0044::0000  

44..  休休塔塔時時間間：：(每週一為例假日休館) 

  國國定定假假日日及及人人事事行行政政總總處處發發佈佈之之休休假假日日，，依依殯殯葬葬管管理理處處公公布布調調整整之之。。  

九九、、申申訴訴管管道道：：  
  新新北北市市八八里里區區公公所所  政政風風室室          新新北北市市政政府府  市市民民專專線線  
  連連絡絡電電話話：：0022--22661100--22662211  ##332200        連連絡絡電電話話：：11999999  
  服服務務時時間間：：上上午午 0088::0000 至至下下午午 0055::0000    服服務務時時間間：：2244 小小時時全全天天候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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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北北市市八八里里區區慈慈恩恩納納骨骨塔塔收收費費標標準準  
本塔管理人員拒收任何形式之紅包 

㇐㇐、、本本塔塔收收費費標標準準依依「「新新北北市市公公立立公公墓墓公公立立骨骨灰灰骨骨骸骸存存放放設設施施及及環環保保自自然然葬葬使使用用收收費費標標準準」」規規定定辦辦  

        理理，，自自民民國國 111155 年年 11 月月 11 日日起起實實施施。。  

二二、、本本塔塔各各樓樓層層塔塔位位及及牌牌位位收收費費標標準準請請參參照照背背面面說說明明。。  

三三、、亡亡者者為為本本市市原原住住民民、、請請領領本本市市中中低低收收老老人人生生活活津津貼貼、、身身障障生生活活補補助助、、兒兒少少生生活活扶扶助助者者，，申申請請  

        時時檢檢附附相相關關證證明明文文件件，，得得減減收收使使用用規規費費新新台台幣幣壹壹萬萬元元整整，，但但使使用用費費未未達達壹壹萬萬元元者者，，免免收收之之。。  

      【【適適用用個個人人骨骨灰灰((骸骸))櫃櫃位位、、㇐㇐櫃櫃多多罐罐第第㇐㇐罐罐】】  

四四、、亡亡者者為為政政府府列列冊冊內內之之低低收收入入戶戶及及中中低低收收入入戶戶者者，，申申請請時時檢檢附附相相關關證證明明文文件件，，得得免免收收使使用用規規費費。。

【【適適用用新新臺臺幣幣四四萬萬元元以以內內之之個個人人骨骨灰灰櫃櫃位位、、六六萬萬元元以以內內之之個個人人骨骨骸骸櫃櫃位位、、㇐㇐櫃櫃多多罐罐第第㇐㇐罐罐】】  

五五、、因因公公死死亡亡之之軍軍公公教教人人員員、、設設籍籍本本市市於於醫醫療療院院所所捐捐贈贈器器官官或或遺遺體體者者，，申申請請時時檢檢附附相相關關證證明明文文件件，，  

        得得免免收收使使用用規規費費。。【【適適用用個個人人骨骨灰灰((骸骸))櫃櫃位位、、㇐㇐櫃櫃多多罐罐第第㇐㇐罐罐】】  

六六、、亡亡者者為為設設籍籍各各回回饋饋里里別別((本本區區為為米米倉倉里里))四四年年以以上上者者，，申申請請時時檢檢附附相相關關證證明明文文件件，，得得減減收收百百分分之之  

五五十十之之使使用用費費。。【【適適用用個個人人骨骨灰灰((骸骸))櫃櫃位位、、㇐㇐櫃櫃多多罐罐第第㇐㇐罐罐】】  

七七、、申申請請人人為為本本市市列列冊冊之之中中低低收收入入戶戶或或低低收收入入戶戶，，且且為為亡亡者者配配偶偶或或四四親親等等內內直直系系血血親親者者，，得得準準用用第第  

四四項項免免收收使使用用費費，，同同㇐㇐亡亡者者以以㇐㇐次次為為限限。。  

八八、、亡亡者者與與申申請請人人皆皆設設籍籍外外縣縣市市者者，，依依本本市市籍籍收收費費基基準準之之三三倍倍收收取取使使用用費費。。  

九九、、亡亡者者設設籍籍外外縣縣市市且且申申請請人人設設籍籍本本市市並並連連續續滿滿四四年年以以上上，，須須檢檢附附申申請請人人之之現現戶戶籍籍謄謄本本資資料料，，其其配配  

偶偶或或直直系系血血親親使使用用本本塔塔設設施施者者，，依依本本市市籍籍收收費費基基準準之之㇐㇐點點五五倍倍收收取取使使用用費費。。  

十十、、申申請請人人應應自自許許可可日日起起三三個個月月內內完完成成晉晉塔塔存存放放手手續續，，逾逾期期將將廢廢止止其其許許可可，，並並退退還還百百分分之之八八十十費費用用。。  

十十㇐㇐、、申申請請人人自自許許可可日日起起二二個個月月內內，，尚尚未未晉晉塔塔存存放放前前，，得得申申請請變變更更塔塔位位㇐㇐次次為為限限，，變變更更後後位位置置之之使使  

            用用規規費費較較原原位位置置高高者者，，應應補補足足其其差差額額；；使使用用規規費費較較原原位位置置低低者者，，其其差差額額予予以以退退還還；；逾逾申申請請變變  

            更更期期限限者者，，視視為為重重新新申申請請，，應應依依規規定定繳繳納納使使用用規規費費，，晉晉塔塔後後不不受受理理退退費費。。  

十十二二、、申申請請人人自自許許可可日日起起十十天天內內，，尚尚未未晉晉塔塔存存放放前前，，得得申申請請註註銷銷塔塔位位及及退退費費，，逾逾期期申申請請退退還還百百分分  

之之八八十十費費用用。。註註銷銷後後，，如如為為同同㇐㇐亡亡者者重重新新申申請請使使用用，，且且再再次次逾逾期期申申請請註註銷銷者者，，不不予予退退費費。。  

十十三三、、繳繳費費方方式式：：  

11..  繳繳費費單單據據請請至至八八里里區區農農會會或或新新北北市市台台灣灣銀銀行行臨臨櫃櫃繳繳納納，，全全部部收收據據於於晉晉塔塔當當日日繳繳交交本本塔塔管管理理  

人人員員。。  

22..  申申請請人人可可現現場場使使用用信信用用卡卡繳繳納納。。  

十十三三、、安安置置以以事事先先預預選選之之位位置置為為準準，，未未預預選選者者由由區區公公所所指指定定，，指指定定後後不不得得要要求求更更換換。。  

十十四四、、㇐㇐櫃櫃多多罐罐第第㇐㇐罐罐申申請請適適用用個個人人骨骨灰灰櫃櫃收收費費標標準準((原原櫃櫃位位申申請請改改為為㇐㇐櫃櫃多多罐罐者者，，第第㇐㇐罐罐免免收收使使  

用用費費))；；第第二二罐罐以以上上依依第第㇐㇐罐罐使使用用費費減減半半收收費費，，且且不不適適用用各各項項加加倍倍、、免免收收、、減減收收之之規規定定。。  

修訂日期：114.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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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里里區區慈慈恩恩納納骨骨塔塔神神主主牌牌位位暨暨塔塔位位收收費費標標準準價價格格表表  
  

樓樓別別  塔塔位位別別  層層別別  
亡亡者者為為新新北北市市市市民民  

收收費費標標準準  

亡亡者者為為非非新新北北市市市市民民  

收收費費標標準準  

二二樓樓  

三三樓樓  

四四樓樓  

五五樓樓  

骨骨灰灰櫃櫃  
((已已額額滿滿))  

第第９９層層  1155,,000000 元元  4455,,000000 元元  

第第８８層層  2200,,000000 元元  6600,,000000 元元  

第第７７層層  2222,,000000 元元  6666,,000000 元元  

第第６６層層  3300,,000000 元元  9900,,000000 元元  

第第５５層層  3300,,000000 元元  9900,,000000 元元  

第第４４層層  3300,,000000 元元  9900,,000000 元元  

第第３３層層  2222,,000000 元元  6666,,000000 元元  

第第２２層層  2200,,000000 元元  6600,,000000 元元  

第第１１層層  1155,,000000 元元  4455,,000000 元元  
  

樓樓別別  塔塔位位別別  
申申請請人人為為新新北北市市市市民民  

收收費費標標準準  

申申請請人人為為非非新新北北市市市市民民  

收收費費標標準準  

㇐㇐樓樓  
神神主主牌牌位位  

((已已額額滿滿))  
2200,,000000 元元  6600,,000000 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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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八里區慈恩納骨塔祭拜準備說明 

本塔管理人員拒收任何形式之紅包 
 

一、晉塔安座及神主牌位祭拜者：                    

1. 水果 3份：佛祖、土地公、亡者(祖先)  

2. 金紙 3份：佛  祖：四色金 1份 (大佰壽金、壽金、福金、刈金) 

土地公：土地公金 1份 (壽金、福金、刈金) 

往生者：大、小銀 1份(單數支)、蓮花 (數朵) 

3. 祭拜順序：西方三聖佛祖土地公往生者。 (每人共計三柱香) 

4. 神主牌位祭拜另須準備之物品：謝籃、刈金、黑傘、香、原祭拜香爐之香灰少許。 

5. 建議事項： 

(1)水果數量、總類不拘，唯釋迦、蕃茄、芭樂、鳳梨盡可能不要。 

(2)往生者若往生超過三年以上者可焚燒刈金祭拜；三年以下者焚燒大、小銀祭拜。 

 

二、其它注意及說明事項： 

1. 本塔每年舉辦二次祭典法會【清明(國曆 4月 4日)、中元(農曆 7月 15 日前一個

周六)】，本塔法會無須收取任何費用，若有不法人士假借本塔名義收取費用，請

撥打 165 專線或致電本塔詢問。 

2. 本塔之塔位請勿於塔位門外張貼任何物品。(如：相片、符、貼紙、…等)。 

3. 本塔無提供焚燒靈厝或其它大型物(例如：衣物、庫錢、紙紮…等)，若仍需祭拜

者，其大型焚燒物將由本區清潔隊統一載運集中焚燒，敬請民眾配合。 

 

三、本塔連絡資訊： 

 1. 電話：02-26105542    傳真：02-26105543 

 2. 地址：新北市八里區龍米路二段 171 巷 1號 

 3. 服務時間：每周二至周日上午 08:00 至下午 04:00。 

4. 休塔時間：(每週一為例假日休館) 
   國定假日及人事行政總處發佈之休假日，依殯葬管理處公布調整之。 

  

  

新北市八里慈恩納骨塔臉書網站 


